
港澳台交换生接收说明

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

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（The Office of Hong Kong, Macao, and Taiwan Affairs)

北京师范大学



联络方法

大学网址 https://www.bnu.edu.cn/

联络人/部门 方顺姬 /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

电邮 oiec3@bnu.edu.cn

电话 86-10-58800301

传真 86-10-58800823

学生交换计划申请办法

可接收的交换生人数 执行协议人数

开始接受申请的日期 4月1日（秋季入学）；10月1日（春季入学）

截止申请日期 5月1日（秋季入学）；11月1日（春季入学）

计划申请表格 见申请表

其他补充文件/证明

文件
见申请表中所列材料

计划及其他具体申请

流程

请将申请表与表中附件材料的扫描件邮件发送至我校联络人，录取成功后，我

校会将接收函发送至各校承办人。

交换计划

学期时间表
开课日期 9月上旬(秋季学期)；2月下旬（春季学期）

结业日期 1月中旬（寒假）；7月中旬（暑假）

学生类别
年级 申请时为非毕业年级学生

来源 港澳台籍学生或外国籍学生 （不接收陆生）

语言要求

授课语言 中文

普通话水平要求 可修读中文授课专业课程水平

英语水平要求 无

专业信息

本科 http://admissionold.bnu.edu.cn/old/bnu2022/#p=8

研究生
https://yz.bnu.edu.cn/content/zyml/2023/ssyx.html

https://yz.bnu.edu.cn/content/zyml/2023/bsy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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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注册

日期与方法 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学号后，查看课程大纲，在线选课

选择科目限制 可选择3-5门课，其中可选择1门本专业以外的课程。

交换生只能选择本阶段（本科阶段或研究生阶段）的课程，

不能跨阶段选课。

科目和课程参考

的网址

http://zyfw.prsc.bnu.edu.cn/cas/login.action

（“教务管理系统”页面点击“专业课表”，选择感兴趣

的学院专业年级，输入验证码 点击“检索”即可）可以大

致了解本学期全校的教学安排和各个学院的课程表。

学生宿舍
申请办法 录取后会给学生安排宿舍（双人间）无需自己申请。

住宿费 双人间：60-75元/天/人。

其他

学伴 如安排学伴帮助交换生了解我校情况，会另行通知。

接机 无

保险 交换生来京前，需自行购买交换期间的医疗意外伤害保险,

对保险公司无特别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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